
中埔啟承文化藝術基金會 

114「未來之星」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
 

壹、緣起與目的 

中埔啟承文化藝術基金會為協助中埔鄉學子多元發展、適性揚

才，特設立「未來之星」獎助學金，以長期扶植鄉內具有發展潛力

之多元人才。 

貳、獎助金額及名額 

一、金額：每名學生每學年頒發新台幣參萬元整，為期 3 年。 

二、名額：每年擇優錄取 3名學生為原則。 

三、基金會得依獲獎者之狀況，限制其獎學金用途，以利學生於特

殊表現之領域持續成長。 

參、申請資格 

一、基本條件： 

(一)設籍於中埔鄉且就讀中埔鄉內國中小，或就讀嘉義縣市國中小

藝術才能班。 

(二)符合上述條件，因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或其家境清

寒，提出相關證明者。 

二、特殊表現： 

就學期間於藝術領域有特殊表現，且能提出三年內之相關證明

者。 

肆、申請及審查：本獎助學金每學年發給乙次，申請文件及申請、

審查程序如下： 

一、申請文件 

(一)獎助學金申請表（附件一）。 

(二)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正反/面影本一份。 

(三)戶籍謄本影本一份。 

(四)特殊表現相關證明。(如：作品、參賽證明、獲獎紀錄等) 

(五)清寒、特殊境遇佐證文件 (如：低收入、中低收入證明、學校



訪查紀錄或其他可資證明家庭經濟條件不佳之文件等)。 

二、申請程序：請備妥上述申請文件，自即日起至 5 月 9 日(郵戳為

憑)，以「掛號」寄送至嘉義縣中埔鄉和睦村一鄰司公廍 3 附 5

號，收件人：中埔啟承文化藝術基金會「未來之星」獎助學

金。 

三、審查程序： 

(一)申請截止二個月內，由「中埔啟承文化藝術基金會」視送件情

形邀請相關領域專長人士審核，並視實際需要進行實地訪視。 

(二)推薦申請人數超過規劃名額時，由「中埔啟承文化藝術基金

會」權衡各方要件表現決定之。經審核通過確認獲獎的學生將

寄發「審核通知函」，並擇期頒發獎金。 

伍、其他：經審核通過獲補助之學生，於補助期間內每學年應提出

專長領域之學習表現，送主辦單位審核通過(如附件二)，以為

次一年度繼續補助之依據。 

陸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修訂，並保留裁決、

修改辦理之權利，不另行通知。  

  



附件一 

中埔啟承文化藝術基金會 

114 年「未來之星」獎助學金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 出生年月日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就讀學校  班級 
 

家長姓名  
聯絡電話：(  ) 

手機： 

地 址 

郵遞區號□□□□□□     

          

特殊表現 

(請說明) 
 

特殊表現 

紀錄 

請列舉與上列說明有關之紀錄並檢附證明 

自
我
介
紹 

簡述家庭狀況、與專長領域有關之學習經歷與未來規劃 

師
長
推
薦 

 

申
請
人
勾
選 

自
我
檢
核 

□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正反/面影本一份 

□ 身分證正反/面影本一份 

□ 特殊表現相關證明 

□ 清寒、特殊境遇佐證文件 

申請人：        推薦師長：        校長： 

審核結果 

 (主辦單位勾選) 
 □核准頒發            □未獲核准 

  秘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長：               董事長： 

※表格內容可以自行增加或以附件提出。 
※表單下載路徑:https://reurl.cc/2Kj3Nv 



附件二 

中埔啟承文化藝術基金會 

114 年「未來之星」獎助學金專長領域學習表現報告表 

學生姓名  出生年月日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就讀學校  班級 
 

家長姓名  
聯絡電話：(  ) 

手機： 

地 址 

郵遞區號□□□□□□  

            

特殊表現 

(請說明) 
核定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殊表現 

紀錄 

請列舉獲核准頒發獎金後，與上列說明有關之學習、參賽、獲獎紀錄並檢附證明 

   申請人：        家長： 

審核結果 

 (主辦單位勾選) 
 □通過，頒發獎金            □未通過，停止頒發 

  秘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： 

※表格內容可以自行增加或以附件提出 

※表單下載路徑:https://reurl.cc/2Kj3Nv 


